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05號

原      告  安乙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佳鈴  

訴訟代理人  王奐淳律師

            羅暐智律師

被      告  貝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真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

址遷離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號房屋，並向主管機

關註銷地址登記。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萬玖仟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六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

付原告新台幣壹仟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參萬玖仟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新台幣壹仟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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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原告起訴主張終止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而聲明請求被告

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高雄市○○區○

○段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屋，坐落土地為同段359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公司，與辦理公

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遷離系

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民國114年6月7日，回證見114年度審訴字第367

號卷，下稱審訴卷，第93頁）起至返還房屋之日止，按月給

付原告公司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0,900元等語。嗣一部撤

回請求遷讓返還房屋之聲明，並變更為依每月租金新台幣

（下同）35,000元之租賃契約、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除仍

聲明請求公司變更登記外，就給付金錢部分變更聲明請求之

金額為210,000元（114年6月、7月租金為35,000元×2個月＝

共70,000元；114年8月至11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35,0

00元×4個月＝共140,000元；70,000元＋140,000元＝210,00

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4年12月起至登記遷離之日止，

按月給付35,000元（不當得利）暨法定遲延利息（見114年

度訴字第805號卷，下稱訴卷，第61至62頁）。其變更訴訟

及聲明，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公司於107年1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於107年12月13日

辦畢登記，為系爭房屋、系爭土地所有人。斯時兩造公司法

定代理人皆為原告公司現任法定代理人蔡佳鈴胞弟即訴外人

蔡青峰。蔡青峰於108年2月間，將原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

房屋1樓，後基於方便管理，於108年4月將被告地址亦變更

至同址，並將系爭房屋無償供被告公司使用，未定期限，與

原告公司共同在此經營。被告公司於108年間將系爭房屋擴

建成「五龍宮」做祭祀朝拜之用，逾越使用借貸之目的。原

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11年12月變更為蔡佳鈴，被告則因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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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峰於113年7月過世，法定代理人先變更為訴外人張泓昇，

後於114年1月變更為現法定代理人郭真懿。　　

　㈡兩造於112年1月間起，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約

定每月租金35,000元。被告公司自114年6月間起，便未曾支

付租金，經原告公司多次催告不理，迄今已積欠6個月租金

未付。原告公司得依民法第450條第2項、土地法第100條第3

款、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

終止租賃契約並收回房屋。　　

　㈢被告公司對系爭房屋已無合法使用權源，無將公司地址登記

於系爭房屋之權利，然仍將公司地址登記於此，致使不利於

原告公司對系爭房屋所有權之使用收益，妨害原告公司就系

爭房屋所有權之圓滿行使，被告公司應將公司登記及營利事

業登記之公司地址遷出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

記。

　㈣被告公司雖稱其已未使用房屋，然被告公司未將登記地址遷

出，顯有使用系爭房屋之事實。被告自114年6月起未繳納租

金，於114年7月已積欠達2個月以上，原告於114年6月11日

以通訊軟體LINE，合法終止租約，於114年7月底發生終止租

約之效力。

　㈤被告應就114年6月、7月，給付租金70,000元（35,000元×2

個月＝70,000元），及就114年8月至11月，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140,000元（35,000元×4個月＝140,000元），共

210,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2月1日起至

遷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5,000元暨法

定遲延利息。

　㈥爰依租賃契約、民法第450條第2項、土地法第100條第3款、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第767

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公

司應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

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⒉被告公

司應給付原告21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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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

應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5,0

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第2、3項聲明，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公司則以：被告公司雖然每月有匯款3萬元至原告公司

法定代理人蔡佳鈴個人之中國信託三民分行帳戶，然並非租

賃關係，開立租金發票係用於作為被告公司之支出項目，已

減少所得稅。倘認屬租金，應係兩造公司、大鑫公司之租

金，被告公司僅須負擔1/3。經原告要求後，被告公司已於1

14年5、6月間搬離，屋內已無被告公司之物品，並已將系爭

房屋之鑰匙交給蔡佳鈴之胞姐蔡慧賢。至於屋內其他財產係

原告公司、大鑫公司所有，一樓宮廟則係被告公司法定代理

人之亡夫蔡青峰設立，為其個人信仰及蔡家祖先牌位，均非

被告公司之財產，被告公司無權處理，故無繼續無權占有之

問題。被告公司已經停業，會將公司地址遷出等語置辯。並

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為免於假執行之宣告。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訴卷第57頁）：

　㈠原告公司為系爭房屋、系爭土地所有人。

　㈡原告於107年1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於107年12月13日辦畢

登記。

　㈢斯時兩造公司法定代理人皆為原告現任法定代理人蔡佳鈴胞

弟即訴外人蔡青峰，蔡青峰於110年12月2日與郭真懿結婚。

　㈣蔡青峰於108年2月間，將原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房屋1

樓，後基於方便管理，於108年4月將被告地址亦變更至同

址。

　㈤原告將系爭房屋供被告使用，未定期限，與原告共同在此經

營。

　㈥原告法定代理人於111年12月變更為蔡佳鈴。

　㈦蔡青峰於113年7月間過世，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先變更為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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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峰之大姐蔡慧賢之子即訴外人張泓昇，後於114年1月變更

為現法定代理人郭真懿。

　㈧原告現有收回單獨自用需求。

　㈨被告於108年間將系爭房屋擴建成「五龍宮」做祭祀朝拜之

用，與所營事業內容不同。

　㈩原告多次向被告表示終止使用借貸契約，要求騰空遷讓返還

無果。

　被告仍將公司地址登記該地址。

五、本件爭點（見訴卷第82頁）：

　㈠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公司應

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

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㈡原告是否得依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公司給付114

年6月至7月之租金7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4年8月至1

1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140,000元（35,000元×4個月

＝14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㈣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自114年12月1日

起至將公司地址遷離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

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得請求變更地址登記：

　　按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

中段定有明文。查原告公司為系爭房地所有人，原法定代理

人蔡青峰於108年4月將被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房地之地

址，及蔡青峰於113年7月24日死亡後，原告欲收回獨立使用

系爭土地、房屋，被告亦同意將地址變更登記等情，有蔡青

峰之戶籍謄本、108年4月18日同意書、公司地址變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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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可考（見審訴卷第31、35、37

頁、訴卷第45頁），可見被告公司仍將公司所在地及營業稅

等資料登記於系爭房屋，有影響稅務機關對系爭房屋有無營

業使用事實認定之可能，而對該房屋所有權之使用收益不

利，屬妨害原告公司就系爭房屋所有權能之圓滿行使。原告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辦理公司登記及營

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及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

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洵屬有據。

　㈡原告僅得請求給付114年6月之租金：

　⒈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

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

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4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

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

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公司不爭執有以給付租金為名義，自107年間起，陸

續由法定代理人蔡青峰、郭真懿匯款35,000元至原告法定代

理人蔡佳鈴之帳戶，並以原告公司名義製作收到被告公司承

租所付每月含營業稅35,000元之114年1、2月份與3、4月份

及5、6月份統一發票（見訴卷第67至68頁），足見兩造間就

系爭房屋有不定期租賃關係，且租金為每月35,000元，堪以

認定。被告公司反覆辯稱係租金、不是租金只是要減少所得

稅、租金為3萬元、是三家公司之租金云云（見訴卷第57、8

1頁），委無可採。

　⒊然經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蔡佳鈴多次要求騰空遷讓返還系爭

房屋，蔡佳鈴於114年6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給郭

真懿，要求儘速搬離乙情，有兩造不爭執之對話記錄可考

（見訴卷第91頁）。而被告公司確已搬離，業經原告確認後

而撤回原請求遷出之聲明（見訴卷第87頁），原告並於本院

114年9月16日到場勘驗時，自承已將大門換鎖乙情（見訴卷

第39頁），後經本院查詢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與

戶籍地址後，始順利通知其到場等情，有本院送達之文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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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4年5月16日經被告法定代理人簽收、於114年6月6日經

其子即訴外人海宗翰簽收、於114年9月2日寄存送達、本院1

14年9月16日勘驗筆錄可考（見審訴卷第71、93頁、訴卷第2

1、27至41頁），足見兩造合意終止租賃契約。被告公司辯

稱於114年6月間已依原告要求搬離，並將鑰匙交給蔡佳鈴之

胞姐，而無繼續占用之事實（見訴卷第80頁），堪信為真。

原告否認屬合意終止云云（見訴卷第83頁），委無可採。

　⒋由上開情事可知，被告公司尚未給付114年6月份之租金，原

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該月份之租金35,000元，及自變更訴

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6日起（114年12

月5日送達回證見訴卷第7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114年7月之租

金云云（見訴卷第64頁），則因已無租賃關係而無從准許。

　㈢原告僅得就被告公司登記地址一事，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每月

1,000元：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固有明文。查被告公司於114年6月間

已搬離而無繼續占用，然尚未將公司登記、營利事業登記之

地址自系爭房屋之地址遷出，仍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

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受有不當得利，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該利益，應屬可採。

　⒉本院審酌被告公司所受利益僅係登記之利益，並非占有之利

益，且系爭房屋原本即屬三家公司登記之地址，酌認原告得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每月1,000元為適當。是以，原告得就1

14年8月至11月共4個月，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不當得利4,000

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得請求被告

公司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

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

12月16日起（該狀繕本係於114年12月15日當庭交付被告公

司法定代理人收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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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原告請求逾此部分，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

　㈠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公司騰空遷讓

返還、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與將

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㈡原告依兩造間每月35,000元之不定期租賃契約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公司給付114年6月之租金35,000元，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就114年8月至11月被告公司仍登記地址在系爭房

屋，請求被告公司給付4,000元，共39,000元（35,000元＋

4,000元＝39,000元）及自114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自114年12月1日起

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00元及自114年12月1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

應予准許。

　㈣逾上開部分，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原告請求金錢之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

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

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舉證，對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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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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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05號
原      告  安乙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佳鈴  
訴訟代理人  王奐淳律師
            羅暐智律師
被      告  貝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真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遷離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號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萬玖仟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仟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參萬玖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新台幣壹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原告起訴主張終止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而聲明請求被告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高雄市○○區○○段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屋，坐落土地為同段35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公司，與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4年6月7日，回證見114年度審訴字第367號卷，下稱審訴卷，第93頁）起至返還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公司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0,900元等語。嗣一部撤回請求遷讓返還房屋之聲明，並變更為依每月租金新台幣（下同）35,000元之租賃契約、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除仍聲明請求公司變更登記外，就給付金錢部分變更聲明請求之金額為210,000元（114年6月、7月租金為35,000元×2個月＝共70,000元；114年8月至11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35,000元×4個月＝共140,000元；70,000元＋140,000元＝210,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4年12月起至登記遷離之日止，按月給付35,000元（不當得利）暨法定遲延利息（見114年度訴字第805號卷，下稱訴卷，第61至62頁）。其變更訴訟及聲明，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公司於107年1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於107年12月13日辦畢登記，為系爭房屋、系爭土地所有人。斯時兩造公司法定代理人皆為原告公司現任法定代理人蔡佳鈴胞弟即訴外人蔡青峰。蔡青峰於108年2月間，將原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房屋1樓，後基於方便管理，於108年4月將被告地址亦變更至同址，並將系爭房屋無償供被告公司使用，未定期限，與原告公司共同在此經營。被告公司於108年間將系爭房屋擴建成「五龍宮」做祭祀朝拜之用，逾越使用借貸之目的。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11年12月變更為蔡佳鈴，被告則因蔡青峰於113年7月過世，法定代理人先變更為訴外人張泓昇，後於114年1月變更為現法定代理人郭真懿。　　
　㈡兩造於112年1月間起，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約定每月租金35,000元。被告公司自114年6月間起，便未曾支付租金，經原告公司多次催告不理，迄今已積欠6個月租金未付。原告公司得依民法第450條第2項、土地法第100條第3款、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租賃契約並收回房屋。　　
　㈢被告公司對系爭房屋已無合法使用權源，無將公司地址登記於系爭房屋之權利，然仍將公司地址登記於此，致使不利於原告公司對系爭房屋所有權之使用收益，妨害原告公司就系爭房屋所有權之圓滿行使，被告公司應將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遷出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㈣被告公司雖稱其已未使用房屋，然被告公司未將登記地址遷出，顯有使用系爭房屋之事實。被告自114年6月起未繳納租金，於114年7月已積欠達2個月以上，原告於114年6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合法終止租約，於114年7月底發生終止租約之效力。
　㈤被告應就114年6月、7月，給付租金70,000元（35,000元×2個月＝70,000元），及就114年8月至11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40,000元（35,000元×4個月＝140,000元），共210,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5,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
　㈥爰依租賃契約、民法第450條第2項、土地法第100條第3款、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第767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公司應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⒉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21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第2、3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公司則以：被告公司雖然每月有匯款3萬元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蔡佳鈴個人之中國信託三民分行帳戶，然並非租賃關係，開立租金發票係用於作為被告公司之支出項目，已減少所得稅。倘認屬租金，應係兩造公司、大鑫公司之租金，被告公司僅須負擔1/3。經原告要求後，被告公司已於114年5、6月間搬離，屋內已無被告公司之物品，並已將系爭房屋之鑰匙交給蔡佳鈴之胞姐蔡慧賢。至於屋內其他財產係原告公司、大鑫公司所有，一樓宮廟則係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之亡夫蔡青峰設立，為其個人信仰及蔡家祖先牌位，均非被告公司之財產，被告公司無權處理，故無繼續無權占有之問題。被告公司已經停業，會將公司地址遷出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為免於假執行之宣告。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訴卷第57頁）：
　㈠原告公司為系爭房屋、系爭土地所有人。
　㈡原告於107年1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於107年12月13日辦畢登記。
　㈢斯時兩造公司法定代理人皆為原告現任法定代理人蔡佳鈴胞弟即訴外人蔡青峰，蔡青峰於110年12月2日與郭真懿結婚。
　㈣蔡青峰於108年2月間，將原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房屋1 樓，後基於方便管理，於108年4月將被告地址亦變更至同址。
　㈤原告將系爭房屋供被告使用，未定期限，與原告共同在此經營。
　㈥原告法定代理人於111年12月變更為蔡佳鈴。
　㈦蔡青峰於113年7月間過世，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先變更為蔡青峰之大姐蔡慧賢之子即訴外人張泓昇，後於114年1月變更為現法定代理人郭真懿。
　㈧原告現有收回單獨自用需求。
　㈨被告於108年間將系爭房屋擴建成「五龍宮」做祭祀朝拜之用，與所營事業內容不同。
　㈩原告多次向被告表示終止使用借貸契約，要求騰空遷讓返還無果。
　被告仍將公司地址登記該地址。
五、本件爭點（見訴卷第82頁）：
　㈠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公司應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㈡原告是否得依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公司給付114年6月至7月之租金7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4年8月至11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140,000元（35,000元×4個月＝14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㈣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自114年12月1日起至將公司地址遷離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得請求變更地址登記：
　　按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查原告公司為系爭房地所有人，原法定代理人蔡青峰於108年4月將被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房地之地址，及蔡青峰於113年7月24日死亡後，原告欲收回獨立使用系爭土地、房屋，被告亦同意將地址變更登記等情，有蔡青峰之戶籍謄本、108年4月18日同意書、公司地址變更紀錄、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可考（見審訴卷第31、35、37頁、訴卷第45頁），可見被告公司仍將公司所在地及營業稅等資料登記於系爭房屋，有影響稅務機關對系爭房屋有無營業使用事實認定之可能，而對該房屋所有權之使用收益不利，屬妨害原告公司就系爭房屋所有權能之圓滿行使。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及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洵屬有據。
　㈡原告僅得請求給付114年6月之租金：
　⒈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4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公司不爭執有以給付租金為名義，自107年間起，陸續由法定代理人蔡青峰、郭真懿匯款35,000元至原告法定代理人蔡佳鈴之帳戶，並以原告公司名義製作收到被告公司承租所付每月含營業稅35,000元之114年1、2月份與3、4月份及5、6月份統一發票（見訴卷第67至68頁），足見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有不定期租賃關係，且租金為每月35,000元，堪以認定。被告公司反覆辯稱係租金、不是租金只是要減少所得稅、租金為3萬元、是三家公司之租金云云（見訴卷第57、81頁），委無可採。
　⒊然經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蔡佳鈴多次要求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蔡佳鈴於114年6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給郭真懿，要求儘速搬離乙情，有兩造不爭執之對話記錄可考（見訴卷第91頁）。而被告公司確已搬離，業經原告確認後而撤回原請求遷出之聲明（見訴卷第87頁），原告並於本院114年9月16日到場勘驗時，自承已將大門換鎖乙情（見訴卷第39頁），後經本院查詢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與戶籍地址後，始順利通知其到場等情，有本院送達之文書前於114年5月16日經被告法定代理人簽收、於114年6月6日經其子即訴外人海宗翰簽收、於114年9月2日寄存送達、本院114年9月16日勘驗筆錄可考（見審訴卷第71、93頁、訴卷第21、27至41頁），足見兩造合意終止租賃契約。被告公司辯稱於114年6月間已依原告要求搬離，並將鑰匙交給蔡佳鈴之胞姐，而無繼續占用之事實（見訴卷第80頁），堪信為真。原告否認屬合意終止云云（見訴卷第83頁），委無可採。
　⒋由上開情事可知，被告公司尚未給付114年6月份之租金，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該月份之租金35,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6日起（114年12月5日送達回證見訴卷第7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114年7月之租金云云（見訴卷第64頁），則因已無租賃關係而無從准許。
　㈢原告僅得就被告公司登記地址一事，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每月1,000元：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固有明文。查被告公司於114年6月間已搬離而無繼續占用，然尚未將公司登記、營利事業登記之地址自系爭房屋之地址遷出，仍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受有不當得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該利益，應屬可採。
　⒉本院審酌被告公司所受利益僅係登記之利益，並非占有之利益，且系爭房屋原本即屬三家公司登記之地址，酌認原告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每月1,000元為適當。是以，原告得就114年8月至11月共4個月，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不當得利4,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得請求被告公司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16日起（該狀繕本係於114年12月15日當庭交付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收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請求逾此部分，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
　㈠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公司騰空遷讓返還、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與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㈡原告依兩造間每月35,000元之不定期租賃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公司給付114年6月之租金35,000元，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就114年8月至11月被告公司仍登記地址在系爭房屋，請求被告公司給付4,000元，共39,000元（35,000元＋4,000元＝39,000元）及自114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00元及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逾上開部分，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原告請求金錢之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舉證，對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05號

原      告  安乙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佳鈴  

訴訟代理人  王奐淳律師

            羅暐智律師

被      告  貝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真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

址遷離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號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

地址登記。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萬玖仟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六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

付原告新台幣壹仟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參萬玖仟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新台幣壹仟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原告起訴主張終止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而聲明請求被告

    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高雄市○○區○○段00○號

    建物，下稱系爭房屋，坐落土地為同段359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公司，與辦理公司登記及營

    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

    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民國114年6月7日，回證見114年度審訴字第367號卷，下稱

    審訴卷，第93頁）起至返還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公司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0,900元等語。嗣一部撤回請求遷讓

    返還房屋之聲明，並變更為依每月租金新台幣（下同）35,0

    00元之租賃契約、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除仍聲明請求公司

    變更登記外，就給付金錢部分變更聲明請求之金額為210,00

    0元（114年6月、7月租金為35,000元×2個月＝共70,000元；1

    14年8月至11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35,000元×4個月＝共

    140,000元；70,000元＋140,000元＝210,000元）暨法定遲延

    利息及自114年12月起至登記遷離之日止，按月給付35,000

    元（不當得利）暨法定遲延利息（見114年度訴字第805號卷

    ，下稱訴卷，第61至62頁）。其變更訴訟及聲明，核屬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尚無不合，

    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公司於107年1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於107年12月13日

    辦畢登記，為系爭房屋、系爭土地所有人。斯時兩造公司法

    定代理人皆為原告公司現任法定代理人蔡佳鈴胞弟即訴外人

    蔡青峰。蔡青峰於108年2月間，將原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

    房屋1樓，後基於方便管理，於108年4月將被告地址亦變更

    至同址，並將系爭房屋無償供被告公司使用，未定期限，與

    原告公司共同在此經營。被告公司於108年間將系爭房屋擴

    建成「五龍宮」做祭祀朝拜之用，逾越使用借貸之目的。原

    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11年12月變更為蔡佳鈴，被告則因蔡

    青峰於113年7月過世，法定代理人先變更為訴外人張泓昇，

    後於114年1月變更為現法定代理人郭真懿。　　

　㈡兩造於112年1月間起，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約

    定每月租金35,000元。被告公司自114年6月間起，便未曾支

    付租金，經原告公司多次催告不理，迄今已積欠6個月租金

    未付。原告公司得依民法第450條第2項、土地法第100條第3

    款、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

    終止租賃契約並收回房屋。　　

　㈢被告公司對系爭房屋已無合法使用權源，無將公司地址登記

    於系爭房屋之權利，然仍將公司地址登記於此，致使不利於

    原告公司對系爭房屋所有權之使用收益，妨害原告公司就系

    爭房屋所有權之圓滿行使，被告公司應將公司登記及營利事

    業登記之公司地址遷出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

    記。

　㈣被告公司雖稱其已未使用房屋，然被告公司未將登記地址遷

    出，顯有使用系爭房屋之事實。被告自114年6月起未繳納租

    金，於114年7月已積欠達2個月以上，原告於114年6月11日

    以通訊軟體LINE，合法終止租約，於114年7月底發生終止租

    約之效力。

　㈤被告應就114年6月、7月，給付租金70,000元（35,000元×2個

    月＝70,000元），及就114年8月至11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140,000元（35,000元×4個月＝140,000元），共210

    ,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讓

    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5,000元暨法定遲

    延利息。

　㈥爰依租賃契約、民法第450條第2項、土地法第100條第3款、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第767條

    、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公司應

    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

    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⒉被告公司應

    給付原告21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自1

    14年12月1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5,000元

    ，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第2、3項聲明，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公司則以：被告公司雖然每月有匯款3萬元至原告公司

    法定代理人蔡佳鈴個人之中國信託三民分行帳戶，然並非租

    賃關係，開立租金發票係用於作為被告公司之支出項目，已

    減少所得稅。倘認屬租金，應係兩造公司、大鑫公司之租金

    ，被告公司僅須負擔1/3。經原告要求後，被告公司已於114

    年5、6月間搬離，屋內已無被告公司之物品，並已將系爭房

    屋之鑰匙交給蔡佳鈴之胞姐蔡慧賢。至於屋內其他財產係原

    告公司、大鑫公司所有，一樓宮廟則係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

    之亡夫蔡青峰設立，為其個人信仰及蔡家祖先牌位，均非被

    告公司之財產，被告公司無權處理，故無繼續無權占有之問

    題。被告公司已經停業，會將公司地址遷出等語置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為免於假執行之宣告。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訴卷第57頁）：

　㈠原告公司為系爭房屋、系爭土地所有人。

　㈡原告於107年1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於107年12月13日辦畢

    登記。

　㈢斯時兩造公司法定代理人皆為原告現任法定代理人蔡佳鈴胞

    弟即訴外人蔡青峰，蔡青峰於110年12月2日與郭真懿結婚。

　㈣蔡青峰於108年2月間，將原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房屋1 樓

    ，後基於方便管理，於108年4月將被告地址亦變更至同址。

　㈤原告將系爭房屋供被告使用，未定期限，與原告共同在此經

    營。

　㈥原告法定代理人於111年12月變更為蔡佳鈴。

　㈦蔡青峰於113年7月間過世，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先變更為蔡

    青峰之大姐蔡慧賢之子即訴外人張泓昇，後於114年1月變更

    為現法定代理人郭真懿。

　㈧原告現有收回單獨自用需求。

　㈨被告於108年間將系爭房屋擴建成「五龍宮」做祭祀朝拜之用

    ，與所營事業內容不同。

　㈩原告多次向被告表示終止使用借貸契約，要求騰空遷讓返還

    無果。

　被告仍將公司地址登記該地址。

五、本件爭點（見訴卷第82頁）：

　㈠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公司應

    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

    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㈡原告是否得依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公司給付114年

    6月至7月之租金7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4年8月至11

    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140,000元（35,000元×4個月＝

    14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㈣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自114年12月1日起

    至將公司地址遷離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變

    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得請求變更地址登記：

　　按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

    中段定有明文。查原告公司為系爭房地所有人，原法定代理

    人蔡青峰於108年4月將被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房地之地址

    ，及蔡青峰於113年7月24日死亡後，原告欲收回獨立使用系

    爭土地、房屋，被告亦同意將地址變更登記等情，有蔡青峰

    之戶籍謄本、108年4月18日同意書、公司地址變更紀錄、經

    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可考（見審訴卷第31、35、37頁

    、訴卷第45頁），可見被告公司仍將公司所在地及營業稅等

    資料登記於系爭房屋，有影響稅務機關對系爭房屋有無營業

    使用事實認定之可能，而對該房屋所有權之使用收益不利，

    屬妨害原告公司就系爭房屋所有權能之圓滿行使。原告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

    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及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

    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洵屬有據。

　㈡原告僅得請求給付114年6月之租金：

　⒈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

    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

    ，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4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遲

    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

    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公司不爭執有以給付租金為名義，自107年間起，陸續

    由法定代理人蔡青峰、郭真懿匯款35,000元至原告法定代理

    人蔡佳鈴之帳戶，並以原告公司名義製作收到被告公司承租

    所付每月含營業稅35,000元之114年1、2月份與3、4月份及5

    、6月份統一發票（見訴卷第67至68頁），足見兩造間就系

    爭房屋有不定期租賃關係，且租金為每月35,000元，堪以認

    定。被告公司反覆辯稱係租金、不是租金只是要減少所得稅

    、租金為3萬元、是三家公司之租金云云（見訴卷第57、81

    頁），委無可採。

　⒊然經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蔡佳鈴多次要求騰空遷讓返還系爭

    房屋，蔡佳鈴於114年6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給郭

    真懿，要求儘速搬離乙情，有兩造不爭執之對話記錄可考（

    見訴卷第91頁）。而被告公司確已搬離，業經原告確認後而

    撤回原請求遷出之聲明（見訴卷第87頁），原告並於本院11

    4年9月16日到場勘驗時，自承已將大門換鎖乙情（見訴卷第

    39頁），後經本院查詢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與戶

    籍地址後，始順利通知其到場等情，有本院送達之文書前於

    114年5月16日經被告法定代理人簽收、於114年6月6日經其

    子即訴外人海宗翰簽收、於114年9月2日寄存送達、本院114

    年9月16日勘驗筆錄可考（見審訴卷第71、93頁、訴卷第21

    、27至41頁），足見兩造合意終止租賃契約。被告公司辯稱

    於114年6月間已依原告要求搬離，並將鑰匙交給蔡佳鈴之胞

    姐，而無繼續占用之事實（見訴卷第80頁），堪信為真。原

    告否認屬合意終止云云（見訴卷第83頁），委無可採。

　⒋由上開情事可知，被告公司尚未給付114年6月份之租金，原

    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該月份之租金35,000元，及自變更訴

    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6日起（114年12

    月5日送達回證見訴卷第7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114年7月之租

    金云云（見訴卷第64頁），則因已無租賃關係而無從准許。

　㈢原告僅得就被告公司登記地址一事，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每月1

    ,000元：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固有明文。查被告公司於114年6月間

    已搬離而無繼續占用，然尚未將公司登記、營利事業登記之

    地址自系爭房屋之地址遷出，仍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

    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受有不當得利，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該利益，應屬可採。

　⒉本院審酌被告公司所受利益僅係登記之利益，並非占有之利

    益，且系爭房屋原本即屬三家公司登記之地址，酌認原告得

    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每月1,000元為適當。是以，原告得就1

    14年8月至11月共4個月，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不當得利4,000

    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得請求被告

    公司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

    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

    2月16日起（該狀繕本係於114年12月15日當庭交付被告公司

    法定代理人收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請求逾此部分，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

　㈠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公司騰空遷讓

    返還、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與將

    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㈡原告依兩造間每月35,000元之不定期租賃契約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公司給付114年6月之租金35,000元，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就114年8月至11月被告公司仍登記地址在系爭房屋

    ，請求被告公司給付4,000元，共39,000元（35,000元＋4,00

    0元＝39,000元）及自114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自114年12月1日起至

    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00元及自114年12月1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應

    予准許。

　㈣逾上開部分，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原告請求金錢之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

    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

    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舉證，對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

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05號

原      告  安乙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佳鈴  

訴訟代理人  王奐淳律師

            羅暐智律師

被      告  貝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真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遷離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號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參萬玖仟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仟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參萬玖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新台幣壹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原告起訴主張終止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而聲明請求被告應將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高雄市○○區○○段00○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屋，坐落土地為同段35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公司，與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4年6月7日，回證見114年度審訴字第367號卷，下稱審訴卷，第93頁）起至返還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公司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0,900元等語。嗣一部撤回請求遷讓返還房屋之聲明，並變更為依每月租金新台幣（下同）35,000元之租賃契約、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除仍聲明請求公司變更登記外，就給付金錢部分變更聲明請求之金額為210,000元（114年6月、7月租金為35,000元×2個月＝共70,000元；114年8月至11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35,000元×4個月＝共140,000元；70,000元＋140,000元＝210,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4年12月起至登記遷離之日止，按月給付35,000元（不當得利）暨法定遲延利息（見114年度訴字第805號卷，下稱訴卷，第61至62頁）。其變更訴訟及聲明，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公司於107年1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於107年12月13日辦畢登記，為系爭房屋、系爭土地所有人。斯時兩造公司法定代理人皆為原告公司現任法定代理人蔡佳鈴胞弟即訴外人蔡青峰。蔡青峰於108年2月間，將原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房屋1樓，後基於方便管理，於108年4月將被告地址亦變更至同址，並將系爭房屋無償供被告公司使用，未定期限，與原告公司共同在此經營。被告公司於108年間將系爭房屋擴建成「五龍宮」做祭祀朝拜之用，逾越使用借貸之目的。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於111年12月變更為蔡佳鈴，被告則因蔡青峰於113年7月過世，法定代理人先變更為訴外人張泓昇，後於114年1月變更為現法定代理人郭真懿。　　

　㈡兩造於112年1月間起，就系爭房屋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約定每月租金35,000元。被告公司自114年6月間起，便未曾支付租金，經原告公司多次催告不理，迄今已積欠6個月租金未付。原告公司得依民法第450條第2項、土地法第100條第3款、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終止租賃契約並收回房屋。　　

　㈢被告公司對系爭房屋已無合法使用權源，無將公司地址登記於系爭房屋之權利，然仍將公司地址登記於此，致使不利於原告公司對系爭房屋所有權之使用收益，妨害原告公司就系爭房屋所有權之圓滿行使，被告公司應將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遷出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㈣被告公司雖稱其已未使用房屋，然被告公司未將登記地址遷出，顯有使用系爭房屋之事實。被告自114年6月起未繳納租金，於114年7月已積欠達2個月以上，原告於114年6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合法終止租約，於114年7月底發生終止租約之效力。

　㈤被告應就114年6月、7月，給付租金70,000元（35,000元×2個月＝70,000元），及就114年8月至11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40,000元（35,000元×4個月＝140,000元），共210,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讓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5,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

　㈥爰依租賃契約、民法第450條第2項、土地法第100條第3款、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第2款、第767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公司應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⒉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21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第2、3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公司則以：被告公司雖然每月有匯款3萬元至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蔡佳鈴個人之中國信託三民分行帳戶，然並非租賃關係，開立租金發票係用於作為被告公司之支出項目，已減少所得稅。倘認屬租金，應係兩造公司、大鑫公司之租金，被告公司僅須負擔1/3。經原告要求後，被告公司已於114年5、6月間搬離，屋內已無被告公司之物品，並已將系爭房屋之鑰匙交給蔡佳鈴之胞姐蔡慧賢。至於屋內其他財產係原告公司、大鑫公司所有，一樓宮廟則係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之亡夫蔡青峰設立，為其個人信仰及蔡家祖先牌位，均非被告公司之財產，被告公司無權處理，故無繼續無權占有之問題。被告公司已經停業，會將公司地址遷出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為免於假執行之宣告。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訴卷第57頁）：

　㈠原告公司為系爭房屋、系爭土地所有人。

　㈡原告於107年11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於107年12月13日辦畢登記。

　㈢斯時兩造公司法定代理人皆為原告現任法定代理人蔡佳鈴胞弟即訴外人蔡青峰，蔡青峰於110年12月2日與郭真懿結婚。

　㈣蔡青峰於108年2月間，將原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房屋1 樓，後基於方便管理，於108年4月將被告地址亦變更至同址。

　㈤原告將系爭房屋供被告使用，未定期限，與原告共同在此經營。

　㈥原告法定代理人於111年12月變更為蔡佳鈴。

　㈦蔡青峰於113年7月間過世，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先變更為蔡青峰之大姐蔡慧賢之子即訴外人張泓昇，後於114年1月變更為現法定代理人郭真懿。

　㈧原告現有收回單獨自用需求。

　㈨被告於108年間將系爭房屋擴建成「五龍宮」做祭祀朝拜之用，與所營事業內容不同。

　㈩原告多次向被告表示終止使用借貸契約，要求騰空遷讓返還無果。

　被告仍將公司地址登記該地址。

五、本件爭點（見訴卷第82頁）：

　㈠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公司應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㈡原告是否得依租賃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公司給付114年6月至7月之租金7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4年8月至11月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140,000元（35,000元×4個月＝140,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㈣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自114年12月1日起至將公司地址遷離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5,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得請求變更地址登記：

　　按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查原告公司為系爭房地所有人，原法定代理人蔡青峰於108年4月將被告公司地址變更至系爭房地之地址，及蔡青峰於113年7月24日死亡後，原告欲收回獨立使用系爭土地、房屋，被告亦同意將地址變更登記等情，有蔡青峰之戶籍謄本、108年4月18日同意書、公司地址變更紀錄、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可考（見審訴卷第31、35、37頁、訴卷第45頁），可見被告公司仍將公司所在地及營業稅等資料登記於系爭房屋，有影響稅務機關對系爭房屋有無營業使用事實認定之可能，而對該房屋所有權之使用收益不利，屬妨害原告公司就系爭房屋所有權能之圓滿行使。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及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洵屬有據。

　㈡原告僅得請求給付114年6月之租金：

　⒈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未定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450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公司不爭執有以給付租金為名義，自107年間起，陸續由法定代理人蔡青峰、郭真懿匯款35,000元至原告法定代理人蔡佳鈴之帳戶，並以原告公司名義製作收到被告公司承租所付每月含營業稅35,000元之114年1、2月份與3、4月份及5、6月份統一發票（見訴卷第67至68頁），足見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有不定期租賃關係，且租金為每月35,000元，堪以認定。被告公司反覆辯稱係租金、不是租金只是要減少所得稅、租金為3萬元、是三家公司之租金云云（見訴卷第57、81頁），委無可採。

　⒊然經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蔡佳鈴多次要求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蔡佳鈴於114年6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給郭真懿，要求儘速搬離乙情，有兩造不爭執之對話記錄可考（見訴卷第91頁）。而被告公司確已搬離，業經原告確認後而撤回原請求遷出之聲明（見訴卷第87頁），原告並於本院114年9月16日到場勘驗時，自承已將大門換鎖乙情（見訴卷第39頁），後經本院查詢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與戶籍地址後，始順利通知其到場等情，有本院送達之文書前於114年5月16日經被告法定代理人簽收、於114年6月6日經其子即訴外人海宗翰簽收、於114年9月2日寄存送達、本院114年9月16日勘驗筆錄可考（見審訴卷第71、93頁、訴卷第21、27至41頁），足見兩造合意終止租賃契約。被告公司辯稱於114年6月間已依原告要求搬離，並將鑰匙交給蔡佳鈴之胞姐，而無繼續占用之事實（見訴卷第80頁），堪信為真。原告否認屬合意終止云云（見訴卷第83頁），委無可採。

　⒋由上開情事可知，被告公司尚未給付114年6月份之租金，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該月份之租金35,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6日起（114年12月5日送達回證見訴卷第7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應給付114年7月之租金云云（見訴卷第64頁），則因已無租賃關係而無從准許。

　㈢原告僅得就被告公司登記地址一事，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每月1,000元：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固有明文。查被告公司於114年6月間已搬離而無繼續占用，然尚未將公司登記、營利事業登記之地址自系爭房屋之地址遷出，仍屬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主張被告公司受有不當得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該利益，應屬可採。

　⒉本院審酌被告公司所受利益僅係登記之利益，並非占有之利益，且系爭房屋原本即屬三家公司登記之地址，酌認原告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每月1,000元為適當。是以，原告得就114年8月至11月共4個月，請求被告公司給付不當得利4,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得請求被告公司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00元，及自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狀㈡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2月16日起（該狀繕本係於114年12月15日當庭交付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收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請求逾此部分，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

　㈠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公司騰空遷讓返還、辦理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地址變更，與將公司地址遷離系爭房屋，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

　㈡原告依兩造間每月35,000元之不定期租賃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公司給付114年6月之租金35,000元，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就114年8月至11月被告公司仍登記地址在系爭房屋，請求被告公司給付4,000元，共39,000元（35,000元＋4,000元＝39,000元）及自114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自114年12月1日起至遷離登記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00元及自114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逾上開部分，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本判決原告請求金錢之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0,00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暨舉證，對本

　　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論述，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俊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儀庭



